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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99       证券简称：科达制造      公告编号：2022-003 

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子公司的会计政策变更系基于谨慎性作出的调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

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一、 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因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科达制造”）控股子公司安

徽科达机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科达机电”）产品销售业务模式特点的变

化及考虑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的影响，并结合《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

关于收入确认的相关规定，经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并参考同类上市公司会计政策，

基于谨慎性及成本效益原则，自2021年度起对子公司安徽科达机电有关工程项目

的收入确认方法由按履约进度确认收入调整为根据墙材生产线成套装备是否附

安装验收义务分情况确认收入。 

根据安徽科达机电实际运营情况，变更后的收入确认政策更加严谨，提供的

会计信息更加可靠。本次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事宜已经公司于2022年1月4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五

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出具专项说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1、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公司子公司安徽科达机电主要从事加气混凝土砌块/板材生产线设计研发、

装备制造、项目管理（EP、EPC）等业务，主要供应加气混凝土砌块、板材生产

线成套装备。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第十一条规定，满足下列

条件之一的，属于在某一时段内履行履约义务；否则，属于在某一时点履行履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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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一）客户在企业履约的同时即取得并消耗企业履约所带来的经济利益。

（二）客户能够控制企业履约过程中在建的商品。（三）企业履约过程中所产出

的商品具有不可替代用途，且该企业在整个合同期间内有权就累计至今已完成的

履约部分收取款项。 

安徽科达机电签订的收入合同属于一项整体的履约义务，根据企业产品特点

可以满足按照时段法确认收入的第二、三项条件，即备件在安徽科达机电生产制

造后在客户的场地安装，同时因该装备属于非标产品，客户不能轻易地将商品用

于其他用途，且主要是按进度收取款项。基于上述特点，安徽科达机电原按照时

段法确认收入。 

近年来，因安徽科达机电墙材生产线成套装备业务的快速发展，产品销售业

务模式呈现新特点，不同客户的选择趋于多样化，因此其在生产、发货、安装、

验收后所承担的责任与义务不尽相同，从原来的统一提供成套装备及安装与调试

服务，到目前客户可自行选择是否由第三方提供安装调试服务，安徽科达机电与

客户的权利与义务关系随着销售模式的改变而发生新的变化。因此，安徽科达机

电原统一按照时段法确认收入的方式已不能体现当前不同客户对墙材生产线成

套装备的不同要求，不能准确反应公司与客户之间权利与义务关系。因此，安徽

科达机电需根据是否附有安装验收义务分情况适用不同收入确认方法。 

由于安徽科达机电的墙材生产线成套装备大部分备件在其车间生产制造，制

造时间通常少于一年，而在客户场地生产安装调试时间一般相对较短；同时，装

备备件占项目整体成本比率约 80%，安装调试成本占比较低。2021 年以来，受

原材料价格波动及订单成本预算准确性的影响，安徽科达机电按照投入法计算的

完工进度未能准确的反应项目进度。运行中发现，公司财务部门按照完工进度核

算工作量较大，计算复杂，不符合成本效益原则。 

基于以上销售业务的新特点、钢材等主要原料价格波动对会计核算的影响，

考虑到原收入确认方法与其项目进度、双方权责关系存在不匹配的情况，并参考

同行业主要公司以时点法确认收入的会计政策，公司认为对安徽科达机电工程项

目根据是否附安装验收义务两种情况分别适用不同收入确认方式，更符合当前实

际情况及审慎性原则。 

2、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 

本次安徽科达机电会计政策变更将于 2021 年 1 月 1 日实施，具体变更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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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1）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安徽科达机电对于各种销售形式特点选择不同的确认收入的条件： 

① 单个产品或单台设备销售：根据合同约定交货完毕，作为客户取得相关

商品控制权转移时点；对于国外销售，根据合同的要求组织发货并办理出口报关

手续，安徽科达机电取得出口报关单和出口装运单后，认定为其将商品控制权转

移给客户，确认收入。 

② 工程项目，按履约进度确认收入。 

（2）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安徽科达机电对于各种销售形式特点选择不同的确认收入的条件： 

① 单台设备或配件销售：根据合同约定交货完毕，作为客户取得相关商品

控制权转移时点；对于国外销售，根据合同的要求组织发货完成并办理出口报关

手续，安徽科达机电取得出口报关单和出口装运单后，认定为其将商品控制权转

移给客户，确认收入。 

② 工程项目：对附安装验收义务的墙材生产线成套装备，以调试验收完成

并取得相关验收文件后确认收入。 

对不附安装验收义务的墙材生产线成套装备：国内销售，安徽科达机电根据

合同约定交货完毕，作为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转移时点，确认收入；国外销

售，根据合同的要求组织发货完成并办理出口报关手续，安徽科达机电取得出口

报关单和出口装运单后，认定为其将商品控制权转移给客户，确认收入。 

3、对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

正》等相关文件的规定，公司对上述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

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程度较小，不会导致公司已披露的相关年度报表出现盈

亏性质的改变。上述调整对科达制造 2019 年度、2020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如下： 

（一）对 2019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项目的影响：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 变更后金额 变更前金额 变更金额 变更比例（%） 

应收账款 123,172.15 125,693.98 -2,521.83 -2.01 

存货 248,602.11 239,040.87 9,561.24 4.00 



4 

 

递延所得税资产 16,004.34 16,003.64 0.70 0.00 

预收账款 80,438.85 69,835.03 10,603.82 15.18 

应交税费 4,170.79 4,411.31 -240.52 -5.45 

未分配利润 177,669.21 180,992.39 -3,323.18 -1.84 

营业收入 640,953.01 642,242.33 -1,289.32 -0.20 

营业成本 492,246.55 493,246.05 -999.50 -0.20 

信用减值损失 -3,769.09 -3,764.42 -4.67 0.12 

所得税费用 2,021.71 2,022.41 -0.70 -0.03 

净利润 22,645.87 22,939.66 -293.79 -1.28 

 

（二）对 2020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项目的影响：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 变更后金额 变更前金额 变更金额 变更比例（%） 

应收账款 112,660.01 115,043.93 -2,383.92 -2.07 

存货 262,713.68 246,306.96 16,406.72 6.66 

合同资产 38,151.66 38,213.00 -61.34 -0.16 

递延所得税资产 15,271.88 15,280.94 -9.06 -0.06 

合同负债 144,512.03 124,990.27 19,521.76 15.62 

应交税费 4,764.19 5,106.45 -342.26 -6.70 

其他流动负债 28,307.50 27,913.75 393.75 1.41 

未分配利润 201,229.85 206,850.70 -5,620.85 -2.72 

营业收入 729,762.11 738,973.14 -9,211.03 -1.25 

营业成本 561,432.16 568,277.63 -6,845.47 -1.20 

财务费用 18,912.68 18,925.25 -12.57 -0.07 

信用减值损失 -4,567.82 -4,571.36 3.54 -0.08 

资产减值损失 -1,262.60 -1,324.14 61.54 -4.65 

所得税费用 4,088.34 4,078.58 9.76 0.24 

净利润 40,615.02 42,912.69 -2,297.67 -5.35 

 

三、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会计师事务所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变更后的会计政策更谨慎，更符合当前安徽科达机电

业务实质，也能够提供更可靠、更相关的会计信息。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等相关文件的规

定，调整后的财务数据能够更加客观、准确、真实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

果，有利于提高公司财务信息质量。同意本次子公司的会计政策变更。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主要是基于子公司产品销售业务特点

变化及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的客观因素，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相关规定，



5 

 

符合成本效益原则及会计核算的谨慎性原则，调整后的财务数据及财务报表能更

加客观、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谨慎性原则，能够更为准确地反映

公司实际经营和财务状况，提高公司会计信息质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审批程

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合法权益的情

况。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师事务所认为：本次变更后的会计政策更谨慎、更符合安徽科达机电业

务实质，符合成本效益原则及会计核算的谨慎性原则。本次子公司安徽科达机电

的会计政策变更涉及追溯调整，对科达制造 2019 年、2020 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影响较小，不会导致公司已披露的相关年度报表出现盈亏性质的改变。我们

未发现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在所有重大方面存在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

定之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

会计政策变更的专项说明的审核报告》（中喜专审字[2022]第 00001 号）。 

四、备查文件 

1、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4、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

司会计政策变更的专项说明的审核报告》 

 

特此公告。 

 

 

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一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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